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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卫办〔2017〕415 号 

 

 

信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7 年全市职业病防治项目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卫计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按照《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 2017 年全省职业病防治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卫疾控〔2017〕26 号）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市卫生计生委制定了《2017 年全市职业病防治项目

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1.2017 年信阳市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

估项目实施方案 

2.2017 年信阳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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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方案 

3.2017 年信阳市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与职业健康

风险评估项目实施方案 

4.2017 年市信阳市重点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

评估经费分配表 

                            

 

                             201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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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信阳市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 

风险评估项目实施方案 

 

为预防控制职业病，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根据《职业病防

治法》的规定，按照河南省卫生计生委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 2017 年信阳市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项目实施

方案。本方案所称重点职业病，是指接触煤尘（煤矽尘）、矽尘、

石棉、苯、铅、噪声、布鲁氏菌等 7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的煤

工尘肺、矽肺、石棉肺及石棉所致肺癌和间皮瘤、苯中毒及苯所

致白血病、铅中毒、噪声聋及布鲁氏菌病。 

一、监测目标 

通过收集与本方案中重点职业病相关的信息，研究分析我市

重点职业病（包括疑似病例）的发病特点、变化趋势和规律，为

制定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技术依据。 

二、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覆盖全市 7 县 2 区，本方案中重点职业病均应纳入

监测范围。监测对象为辖区内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所有劳

动者。 

监测工作由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和指导，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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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专门的监测部门和人员负责监测工作并提供相关信息。 

三、监测内容与方法 

（一）监测内容 

1.辖区内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包括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人数、当年接受职业

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人数、疑似职业病人数及职业禁忌证检出人数

等。 

2.辖区内重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情况 

包括进行职业病诊断人数、疑似职业病人数、确诊职业病人

数、申请职业病鉴定的人数、职业病鉴定结论与原诊断结论不符

的例数。 

收集与重点职业病病例相同或相似岗位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水平、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职业卫生管理措施等调查资料。 

3.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信息 

结合职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工作，了解辖区内存在重点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的相关信息，如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

因素申报情况、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人数、外包工人数、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和检测等信息。 

4.辖区内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 

包括用人单位向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的职业病（含

重点职业病）人数、依法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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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辖区内职业病报告情况 

依托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对辖区内当年报告的

职业病发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6. 辖区内其他职业病监测。 

按照“2017 年河南省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项目实施方案”要求，自选 3 种（电焊烟尘、水泥粉尘、氨所致

的电焊工尘肺、水泥尘肺、职业性刺激性化学物致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作为监测内容。 

（二）监测方法 

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收集重点职业病相关数据，

数据起止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监测工作应与职业病报告、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

定、职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价

等工作相结合，与相关部门提供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和检测、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等信息相结

合。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病报告情况分别向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职业病诊断或鉴定机构、承担职业病报告数

据管理的职业病监测机构收集。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向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收集，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向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收集。 

对本辖区内存在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且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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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严重”的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抽查 5%-10%，了解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三）数据处理和报告撰写 

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汇总和统计

分析，按照统一编制、下发的重点职业病监测报表和数据库进行

数据填写和录入，按职责分工分别填写相关表格并加盖单位公

章，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以信函的方式上报市疾控中心职业

卫生科（地址：信阳市东方红大道 161 号信阳市疾控中心门诊部

三楼职业卫生科吴雪桃收）同时发送电子版相关表格至

xycdczfk@163.com 邮箱。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根据重点职业病监测数据，对辖区内

所监测的重点职业病进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并撰写《重点职业

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年度报告》，风险评估至少应包括辖

区内所监测重点职业病的类型分布、发病人群、发病趋势、发病

行业等。年度报告（包括数据库）应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前上

报省级职业病监测机构和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市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要将本项目年度工作总结同时上报省卫生计生委。工作总结

应包括该项目对本地区和全省职业病防治的积极影响，经费分配

使用和人员队伍能力情况，监测工作点面覆盖和体系建设情况，

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等。 

（四）质量控制 

市级、各县（区）疾控中心应按照统一方法、统一标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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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的原则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用表格和报表、质量控制及报

告撰写要求等参见监测工作手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对各

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相关表格（见附件：各类报表）

填写的培训与指导工作。通过统一组织的业务培训，保证获得数

据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规范化。 

四、项目管理要求 

（一）组织实施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

作的组织、实施和考核，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据职责分别负责辖区内重点职业病

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和考核，制订具体实施

方案，充分发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技术作用，确保工作进度。 

（二）技术保障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审核、汇总分析各县（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上报的监测数据，撰写年度报告；负责全市各县（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人员进行技术督导和培训，开展市级监测信

息平台建设，对抽取的用人单位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数据

验证复核。 

承担监测工作的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加强能力

建设，设置专门的监测部门和人员负责收集、汇总分析监测数据

及撰写年度报告，保存重点职业病监测原始数据，负责对抽查的

用人单位进行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及数据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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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使用要求 

中央财政对开展全国重点职业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

工作安排有专项补助，市、各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结合当

地职业病检测和评估工作实际保证项目经费，同时应结合辖区内

重点职业病监测现状，向当地政府争取重点职业病监测配套经

费。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加强监测点能力建设，开展与监测有关的

技术指导和培训、质量控制、信息化建设、数据信息收集、核心

数据验证复核、报告撰写等工作。 

市、各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加强对项目的组织领导，

严格执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制定项目经费实施细

则，加强经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表：表 1-1《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 

表 1-2《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信息汇总表》 

表 2-1《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业务汇总》 

表 2-2《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个案指标》 

表 3-1《职业病诊断情况表—业务汇总》 

表 3-2《职业病鉴定情况表-业务汇总》 

表 3-3《重点职业病病例相同或相似岗位调查表》 

表 4  《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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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表 5-2《职业病报告卡（不含尘肺病、放射性疾病）》 

表 5-3《疑似职业病报告卡》 

表 5-4《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表 5-5《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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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 

1  辖区内职业病危害情况 

1-1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2012 年版） 

 

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 

申报类别 初次申报○  变更申报○ 变更原因  

单位注册地址  工作场所地址  
行业分类  企业规模 大○  中○  小○  微○ 
注册类型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专职  职业卫生管理 

机构 
有○  无○ 

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数 兼职  

劳动者总人数  职业病累计人数  

粉尘类       有○  无○ 接触人数  

化学物质类   有○  无○ 接触人数  

物理因素类   有○  无○ 接触人数  

放射性物质类 有○  无○ 接触人数  

职
业
病
危
害
因

素
种
类 

其他         有○  无○ 接触人数  

接触职业

病危害总

人数： 

作业场所

名称 
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 接触人数(可重复) 

接触人数

（不重复） 

  
  

（作业场

所 1） 

 
…  

 

  
  

（作业场

所 2） 

 
…  

 

  
  

… 

 …  
 

职业

病危

害因

素分

布情

况 

合计  
 

企业所属行政区划：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         县、区       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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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                          填 表 人：            审核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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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说明 
【单位】准确填写企业的全称。含有多个法人单位的多法人联合体，应分别对每

个法人单位开展统计调查，不能将多个法人单位作为一个统计单位。 

【申报类别】是指第一次申报还是变更申报。如是变更申报，需要填写【变更原

因】。 

【变更原因】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第八条的内容简要填写。 

【单位注册地址】指单位工商注册的地址。 

【工作场所地址】指用人单位从事职业活动的地点。 

【法定代表人】指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体经济组

织等用人单位，填写单位负责人。 

【企业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

（国统字〔2011〕75 号）的要求，填写大、中、小、微。 

【行业分类】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填写。 

【注册类型】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

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 号）》填写。 
【劳动者总人数】【职业病累计数】等需要填写数字的栏目，数据统计范围为截

至目前。 

【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接触人数按粉尘类、化学物质类、物理因素类、放射性

物质类、其他分别填写。 

【接触职业病危害总人数】指目前接触各种职业危害的人数。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按作业场所分别填报，【危害因素】依据《职业病

危害因素分类目录》规定，填写具体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接触人数】（可重复）

指实际接触该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即人次数。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不重复）指该作业场所实际接触所有职业病危害因素

的人数，由于一个人可能接触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不能按职业病危害因素简单相加，

为方便起见，可采用工作场所内在岗职工人数减去不接触职业危害人数的简单计算方

式填报。 

【企业所属行政区划】据实填写，若所属乡镇不清楚，可填写不详。 

【填表单位】、【填表人】、【审核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据实填写，【填

表单位】应填写单位全称。 

【填表日期】填写顺序为年、月、日，年份为 4 位数字，月和日均为 2 位数字，

如 2016 年 1 月 1 日，填写为“20160101”。 

→数据来源：向安监部门收集全因素。 

→数据处理：转入或录入重点职业病监测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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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 

（2012 年版） 

 

序  号 类   别   名   称 严  重 较  重 一  般 

一 采矿业       

（一）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     

2 褐煤开采洗选 √     

3 其他煤采选 √     

（二）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 石油开采 √     

2 高含硫化氢气田开采 √     

3 其他天然气开采   √   

（三）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 铁矿采选 √     

2 锰矿、铬矿采选 √     

3 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     

（四）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     

2 贵金属矿采选 √     

3 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     

（五） 非金属矿采选业       

1 土砂石开采 √     

2 化学矿开采 √     

3 采盐（井工开采） √     

4 采盐（其他方式）   √   

5 石棉及其他非金属矿采选 √     

6 石英砂开采及加工 √     

（六） 其他采矿业   √   

二 制造业       

（一） 农副食品加工业       

1 谷物磨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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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饲料加工   √   

3 植物油加工     √ 

4 制糖业     √ 

5 屠宰及肉类加工   √   

（二） 食品制造业     √ 

（三） 酒制造业   √   

（四） 烟草制品业   √   

（五） 纺织业       

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   

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   

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   

4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   

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   

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 

（六） 纺织服装、服饰业     √ 

（七）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 皮革鞣制加工 √     

2 皮革制品制造 √     

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     

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   

5 制鞋业 √     

（八） 木材加工和木制品业       

1 木材加工   √   

2 人造板制造 √     

3 木制品制造     √ 

（九） 家具制造业       

1 木质家具制造 √     

2 竹、藤家具制造   √   

3 金属家具制造   √   

（十） 造纸和纸制品业       

1 纸浆制造 √     

2 造纸   √   

3 纸制品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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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印刷业   √   

（十二）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     

2 炼焦 √     

3 核燃料加工 √     

（十三）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     

2 肥料制造 √     

3 农药制造 √     

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     

5 合成材料制造 √     

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     

7 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     

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   

（十四） 医药制造业       

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     

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   

3 中药饮片加工   √   

4 中成药生产   √   

5 兽用药品制造   √   

6 生物药品制造   √   

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 

（十五）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     

2 合成纤维制造 √     

（十六）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 橡胶制品业 √     

2 塑料制品业     √ 

（十七）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     

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     

3 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     

4 玻璃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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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玻璃制品制造 √     

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     

7 陶瓷制品制造 √     

8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 √     

9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     

（十八）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炼铁 √     

2 炼钢 √     

3 黑色金属铸造 √     

4 钢压延加工   √   

5 铁合金冶炼 √     

（十九）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     

2 贵金属冶炼 √     

3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     

4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     

5 有色金属铸造 √     

6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   

（二十） 金属制品业   √   

（二十一） 通用设备制造业   √   

（二十二） 专用设备制造业   √   

（二十三） 汽车制造业   √   

（二十四）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二十五）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二十六）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二十七） 仪器仪表制造业     √ 

（二十八） 其他制造业       

1 日用杂品制造     √ 

2 煤制品制造   √   

3 核辐射加工 √     

4 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   

（二十九）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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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   

（三十）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   

三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一）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 火力发电（燃煤发电） √     

2 核力发电 √     

3 其他电力生产   √   

4 电力供应     √ 

5 热力生产和供应   √   

（二）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 燃气生产 √     

2 燃气供应     √ 

（三）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 

2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   

3 其他水的处理、利用和分配   √   

四 交通运输、仓储业       

（一） 铁路、水上、航空运输业       

1 货运火车站   √   

2 货运港口   √   

3 机场     √ 

（二） 管道运输业     √ 

（三）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1 装卸搬运   √   

（四） 仓储业       

1 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   √   

2 其他仓储业   √   

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 研究和试验发展     √ 

六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 固体废物治理   √   

2 危险废物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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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射性废物治理 √     

4 环境卫生管理（生活垃圾处理）   √   

七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一） 居民服务业       

1 洗染服务   √   

（二）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1 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   √   

八 农、林、牧、渔业       

（一） 畜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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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信息汇总表（职业病监测机构填写） 

填表单位（盖章）：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数 

序号
用人（用工

*
） 

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地址 
行业 

职业

病危

害风

险分

类 

经济

类型 
企业规模 

煤

尘 

矽

尘 

石

棉 
苯 铅 

噪

声 

布鲁

菌属 

电

焊

烟

尘 

水

泥

粉

尘 

氨 

是

否

验

证

复

核 

1 ……                 

2 ……                 

3 ……                 

4 ……                 

… ……                 

… ……                 

… ……                 

合计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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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重点职业病危害信息汇总表》（1-2） 

填表说明 

 

【用工单位】指使用外包工人的单位，对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外包、外委工人数进行统计。 

【行业分类】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填写。 

【经济类型】即注册类型。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 号）》

填写。 

【企业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

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 号）的要求，填写大、中、小、微。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按国家安监总局发布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要求，分严重、较重、一般。 

【是否样本】指是否作为样本单位，由省级、地市级职业病监测机构

进入现场了解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数据来源：表 1-1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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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2-1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业务汇总 

（同职业病报告卡《有毒有害作业工人健康监护汇总表》，见 5-4） 
 

表    号：卫计统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 号 

有效期至：    年 

                                                                                                

一、用人单位信息 

  1.单位名称：                                     2.组织机构代码- 

3.通讯地址：                                     4.邮编： 

5.联系人：                                       6.电话： 

7.经济类型：                                     

8.行业：                            

9.企业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10.职工总人数________    其中，女工数      

生产工人数________    其中，女生产工人数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数                 其中，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女工人数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性有害因素 
体检 

类型* 

接触 

人(次)数 

应检 

人(次)数 

实检 

人(次)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禁忌证 

人数 

调离

人数 

体检

日期 

         

         

         

         

         

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数据来源：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收集或由职业病与职业卫

生信息监测系统转出。

职业性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 岗位/工种 浓度类型 浓度（强度）范围 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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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业务汇总 填报说明 

 

    1.由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卡。 

    2.本表统计范围为所有可能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生产和

工作的用人单位。 

    3.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应于每个季度结

束前完成本季度数据的审核、确认上报。 

    4.*体检类型包括岗前、在岗、离岗和应急体检。岗前体检

填写实检人(次)数、禁忌证人数、疑似病人数（若有）；应急体

检填写实检人(次)数和疑似病人数、调离人数；离岗/离岗后跟

踪体检填写实检人(次)数和疑似职业病人数。 

    5.“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和“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

测情况”所填职业性有害因素应对应。 

    6.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

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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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情况—个案指标 

一、劳动者个人信息 

1、人口学特征：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2、用人单位特征：行业、经济类型、企业规模、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3、职业史及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总工龄、接害工龄、接触所监测的重点职业病危害

因素工龄。 

二、应收集的在岗期间健康检查指标 

一般检查指标 专项检查指标 

有害因素名称 血

压 

血常

规 

尿常

规 

肝功

能 

心电

图 
指标 1 指标 2 指标 3 

一、粉尘类                 

1.煤尘 √       √ 胸片 肺功能   

2.矽尘 √       √ 胸片 肺功能   

3.石棉粉尘 √       √ 胸片 肺功能   

二、化学物质类                 

4.苯 √ √ √  √ √ 
血常规（白

细胞） 

血常规（中

性粒细胞） 

血常规（血

小板） 

5.铅及其化合物 √ √ √   √ 血铅 尿铅 
红细胞锌原

卟啉（ZPP） 

三、有害物理因素         

6.噪声 √    √ 
纯音气导听

阈测试 
  

四、有害生物因素         

7.布鲁菌属 √ √ √  √ √ 

虎红缓冲液

玻片凝集实

验（RPBT） 

试管凝集反

应（Wright

反应） 

7.布鲁菌属 

五、自选因素         

1.电焊烟尘 √    √ 胸片 肺功能  

2.水泥粉尘 √    √ 胸片 肺功能  

3.氨 √    √ 胸片 肺功能  

 

注：1.血常规收集血红蛋白、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4 项指标。尿常规收集尿蛋白、尿糖、

尿潜血、白细胞 4 项指标。肝功能收集谷丙转氨酶 1 项指标。 

2.自建有体检数据库系统的，如无法按照规定要求转出原始值数据，应按照监测手册数据分

类汇总的要求整理成定性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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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收集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

因素劳动者在岗期间健康检查原始值。（收集时间段：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数据处理：原始值转入或录入重点职业病监测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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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情况 

3-1  职业病诊断情况表—业务汇总 

职业病诊断机构（盖章） 

其中仅给出医学意见建议例数 重点职业病监测病种 接 诊 人
数 

确诊病例
数 

转诊病例数 排除例数 

排除与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有
关，建议到相关学科就诊 

不能排除和职业有害因素接
触有关，建议复查 

煤工尘肺       

矽肺       

石棉肺       

石棉肺癌       

石棉间皮瘤       

苯中毒       

苯致白血病       

铅中毒       

噪声聋       

布鲁氏病       

电焊工尘肺       

水泥尘肺       

氨所致职业性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上述未列出的职业病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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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收集所有职业病的情况 

3-2 职业病鉴定情况表--业务汇总 

职业病鉴定机构（盖章） 

序号 申请人
姓名 

身份证
号 

用人单
位 

原诊断
病名 

诊断机
构 

诊断日
期 

首次鉴
定结论 

首次
鉴定
机构 

首次
鉴定
日期 

与诊断结
论是否一

致 

再次鉴定
结论 

再次鉴定
日期 

与原鉴定
结论是否
一致 

              

              

              

              

              

              

              

              

              

              

填表人：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数据来源：向职业病鉴定机构收集所有职业病鉴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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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点职业病病例相同或相似岗位调查表 

 

填表单位（盖章）：                                                                                

 

异常指标 与所接触有害因素的关联性 

序号 姓名 岗位 
名称 结果 参考值范围 名称 

浓（强）

度 

接触

工龄 

关联性 

（有、无） 

职业病防

护设施运

行情况 

个体防护

用品使用

情况 

职业卫

生管理

措施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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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点职业病病例相同或相似岗位调查表  填表说明 

【填表单位】职业病诊断机构或鉴定机构。 

【异常指标】异常指标填写具体名称，如白细胞计数，结果

填具体数值，并附带参考值范围。 

→数据来源：按监测病种向职业病诊断机构或鉴定机构收集

其进入现场了解与重点职业病病例相同或相似岗位职业危害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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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 

（向劳动保障部门收集） 

填表单位（盖章）： 

注：享受其中任何一条待遇即视为落实工伤保险待遇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职业病诊断情况 劳动能力鉴定 

序号 姓名 
用人单

位 
地址 

经济类

型 
规模 行业 职业病

名及期

别 

诊断

日期 

医疗期

待遇 

（有，

无） 

致

残

等

级 

工伤保

险待遇

（有，

无） 

因工

死亡

待遇 

（有，

无） 

其他

待遇

（有，

无） 

工伤保险

待遇落实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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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 

填表说明 

 

【用人单位】填写职业病发病时的用人单位名称。 

【职业病诊断情况】包括【职业病】和【诊断时间】。【职业病】为

列入《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所有职业病，【诊断时间】指签发《职业病

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鉴定书》的时间。填写顺序为年、月、日，年份

为 4 位数字，月和日均为 2 位数字，如 2016 年 1 月 1 日，填写为 20160101。

如具体日期不详，“日”一律填 99 日。 

【医疗期待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医疗

期待遇包括工伤医疗待遇和停工留薪。工伤医疗待遇包括：职工因工作患

职业病进行治疗时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治疗费；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

通、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职工到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

构进行工伤康复的费用。停工留薪为职工因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

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致残等级】及【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

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分为十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工伤职工已经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

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

岗位，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月支付

的伤残津贴等。 

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的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保留劳动关系但难以安排工作时用人单位按月发给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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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津贴，或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的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因工死亡待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

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其他待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工伤职工因日常生

活或者就业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安

装假肢、矫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的费用。 

 
 

→数据来源：向劳动保障部门收集 2017 年度诊断的所有职

业病人的工伤保险待遇落实情况以及 2016 年度所有职业病人在

2017 年落实待遇的人数。（由职业病报告管理机构向劳动保障

部门提供 2016 和 2017 年度的职业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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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职业病报告情况 

5-1  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卡片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      乡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济类型  

行业 

用人

单位

基本

信息 

企业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报告类别  1 新病例    2 死亡病例  3 首次晋期病例4 再次晋期病例 

性别      1 男 2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开始接尘日期   年  月  日 

统计工种 尘肺种类 实际接尘工龄   年  月  

诊断壹期    年    月   日 

诊断贰期   年    月    日 

诊断叁期   年    月    日 

合并症
*
 

1.肺结核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2.肺及支气管感染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3.自发性气胸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4.肺心病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5.肺癌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死因 

 

诊断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年月日 

填报说明：1.本卡报告单位为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和用人单位。 

2.尘肺病新病例、晋期诊断病例由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报告，在作出诊断 15 天内填卡网

上直报。职业病死亡病例由用人单位或死亡者近亲属向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防治机构报告，由职业病防

治机构进行网络报告。疑难转诊病例一律由确诊单位进行报告。 

3.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 

4.*收集尘肺病人的合并症信息进行填报。

表号：卫计统 46-1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66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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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职业病报告卡（不含尘肺病、放射性疾病） 

 

表    号：卫计统 46-2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66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卡片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     县        乡镇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经济类型 

行业 

用 人

单 位

基 本

信息 

企业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性别  1 男 2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职业病种类 具体病名 

中毒事故编码 同时临床中毒人数 其中职业中毒确诊人数 

接触时间  天  小时  分 （适用于专业工龄不足 1个月者的急性职业病患者） 

统计工种 专业工龄 年  月   日 

发生日期  年  月  日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诊断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年月日 

填报说明：1.填报单位为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2.急性职业病病例确诊 1 天内，慢性职业中毒和其他

职业病确诊 15 天内，由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网络报告。 

3.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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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疑似职业病报告卡 

 

表    号：卫计统 46-5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166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卡片 

序号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     县        乡镇 

 

用 人

单 位

基 本

信息 

 

 

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经济类型 

行业 

企业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性别   1 男  2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疑似职业病名称 可能接触的主要职业性有害因素 

统计工种 专业工龄  年  月   日 

发现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来源：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   门诊治疗 

住院治疗  职业病事故  其他： 

 

报告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年月 日 

 

填报说明：1.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的健康损害，怀疑为职业病需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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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诊的，在出具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后 30 天内报告此卡。2.职业病诊断机构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

无法明确职业病诊断，又无法排除与职业接触有关的，在 15 天内报告此卡。3.医疗卫生机构在门

诊或住院诊疗过程中，发现的健康损害可能与职业接触有关，并排除其他原因的，在 15 天内报告

此卡。4.在职业性事故中，劳动者短时间接触大量职业性有害因素，导致急性健康损害的，由救

治的医疗卫生机构在 1 天内报告此卡。5.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

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 

 

5-4  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表    号：卫计统 46-4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166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一、用人单位信息 

  1.单位名称：                                     2.组织机构代码- 

3.通讯地址：                                     4.邮编： 

5.联系人：                                       6.电话： 

7.经济类型：                                  

8.行业：                            

9.企业规模：  1 大型  2 中型  3 小型  4 微型  5 不详        

10.职工总人数________    其中，女工数    

生产工人数________    其中，女生产工人数    

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数   其中，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女工人数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职业性有害因素 
体检 

类型* 

接触 

人(次)数 

应检 

人(次)数 

实检 

人(次)数 

疑似职业病 

人数 

禁忌证 

人数 

调离

人数 

体检

日期 

         

         

         

         

         

三、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职业性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 岗位/工种 浓度类型 浓度（强度）范围 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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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由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卡。 2.本表统计范围为所有可能产生职业性有害因素的

生产和工作的用人单位。3.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应于每个季度结束前完成本季度数据的审核、

确认上报。4.*体检类型包括岗前、在岗、离岗。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禁忌证人数、疑似病人数

（若有）；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填写实检人(次)数和疑似职业病人数。5.“ 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和“三、职业

性有害因素检测情况”所填职业性有害因素应对应。6.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

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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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 

表    号：卫计统 46-3 表 

制表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166 号 

有效期至：2017 年 12 月 

 

一、机构基本信息 

1.通讯地址                                                    2.邮编 

3.法定代表人                                                  4.电话 

5.机构性质：职业病诊断机构      鉴定组织 

6.组织机构代码  

二、职业病诊断情况（职业病诊断机构填写） 

接诊人数：_________  

确诊病例数：_________  

转诊病例数：_________  

排除例数：_________  

其中：仅给出医学意见建议的例数：_________ 

（1）排除与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有关，建议到相关学科就诊：_________ 

（2）不能排除和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有关，建议复查：_________ 

三、职业病鉴定情况（职业病鉴定组织填写） 

（一）首次鉴定（市级鉴定） 

职业病病名 申请例数 受理例数 与诊断结论不一致的例数 

    

    

    

 

（二）再次鉴定（省级鉴定） 

职业病病名 申请例数 受理例数 与诊断结论不一致的例数 与首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例数 

     

     

     

 

 

填表单位（签章）：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1.本卡由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填卡。职业病诊断机构填写“二、职业病诊断情况”；职业病鉴

定组织填写“三、职业病鉴定情况”。 

 2.各机构应于每个季度结束前完成本季度数据的审核并上报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3.同年度 4 月、7 月、10 月和下一年度 1 月 10 日之前完成上一个季度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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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职业病报告情况说明 

 

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依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中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对辖区内职业病和疑似职

业病（不含放射性疾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情

况等进行分析，并形成《辖区内职业病报告情况年度分析报告》。 

 

→年度分析报告来源：职业病报告业务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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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信阳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 

监测项目实施方案 

 

     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安全关系到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

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解我市医用辐射防护现状，科

学实施医疗卫生机构放射诊疗防护管理，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以下简称监测）

工作。按照《2017 年河南省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项

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实施方案如下：  

一、监测目标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现场监测的方法，掌握医疗卫生机构放

射诊疗设备防护安全、医疗照射频度、患者剂量和公众的辐射防

护情况，为研究制订适宜的放射卫生标准和规范提供技术支持，

有效保护医疗卫生机构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 

二、监测范围 

2017年本监测工作监测范围覆盖全市 (按照 2017年河南省

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直管县市

监测工作纳入原所属省辖市)。每个区、县在本辖区范围内选择

部分医疗机构开展监测工作。监测工作分为两部分: 

一是各区、县通过问卷调查，对辖区所有开展放射诊疗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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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进行基本情况调查，2017 年度至少覆盖 1/3 的放射诊疗

机构，三年做到全覆盖。开展放疗和核医学的医疗机构的调查工

作需在第一年度（2017 年度）完成。 

二是对信阳市中心医院、信阳市肿瘤医院、信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信阳友谊医院，开展放射诊疗设备的防护监测和场所监测

工作。2017 年度对信阳市肿瘤医院开展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监

测，三年内对我市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监测全覆盖。 

三、监测内容与方法 

（一）放射诊疗机构基本情况调查 

调查放射治疗、核医学、介入放射学和 X 射线影像诊断 4 类

设备数量，统计本辖区放射工作人员的数量等信息（见附表 1）。 

放射诊疗频度调查，包括调查放射治疗人数、核医学人次、

介入治疗人次和 X 射线诊断的人次（见附表 2）。 

此项工作由信阳市疾控中心负责收集各区、县疾控中心对辖

区所有开展放射诊疗的医疗机构进行基本情况问卷调查，并完成

统计上报。 

 (二）放射诊疗设备放射防护监测 

1.放射治疗设备放射防护监测 

应对本辖区内开展放射治疗的医疗机构做到机构全覆盖。对

每个医疗机构的放射治疗设备（含医用电子加速器、头部伽玛刀、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和后装治疗机）至少每类监测 1 台。 

医用电子加速器监测指标共 13 项，其中 X 射线 7 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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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6 项；钴-60 远距离治疗机监测指标共 7项；头部伽玛刀监测

指标共 7 项；后装治疗机监测指标共 5项。 

监测医院：信阳市中心医院和信阳市肿瘤医院医用电子加速

器各一台。 

此项工作涉及的相关医疗机构可委托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负责检测,数据由信阳市疾控中心负责收集。  

2.放射诊断设备放射防护监测 

对每个医疗机构的屏片Ｘ射线摄影机、数字 X 射线摄影机

（DR）、计算机 X 射线摄影机(CR)、影像增强器透视机、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扫描设备（CT）、乳腺 X 射线屏片摄影机、乳腺 CR、

乳腺 DR 等放射诊断设备的安全防护进行监测。 

各医院监测常规 X 射线机（屏片Ｘ射线摄影机和影像增强器

透视机）5 台，DR 5 台，常规 X 射线机和 DR 设备不足 5 台时以

实际数量监测；对其他放射诊断设备进行全部监测。 

屏片 X射线摄影机监测指标共 9项；影像增强器透视机监测

指标共 5 项；DR 设备监测指标共 5 项；CR 设备监测指标共 15 项；

CT机监测指标共 9项；乳腺 X射线屏片摄影机监测指标共 10项；

乳腺 DR 设备监测指标共 5 项；乳腺 CR 设备监测指标共 5项。 

此项工作由信阳市疾控中心负责完成。 

 (三）放射诊疗场所放射防护监测 

对医疗机构进行放射诊疗设备监测的同时应开展放射诊疗

场所放射防护监测。对没有固定使用机房的移动 X 射线设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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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行相关场所放射防护监测。 

对放射诊断照射室周围及关注点,包括楼上楼下各方向屏蔽

体外、观察窗、机房门、操作室门、操作人员位等处,进行放射

防护监测。对放射治疗照射室周围,包括屋顶,进行放射防护监

测。对核医学场所使用放射源的房间和检查室周围各方向进行放

射防护监测，对分装室和注射室进行表面污染监测。 

此项工作由信阳市疾控中心负责完成。 

四、项目管理要求 

（一）组织实施和分工 

1.市卫生计生委负责本辖区项目工作的具体实施，制定实施

方案，落实项目实施机构，确保项目工作按时完成。 

2.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本辖区放射诊疗机构基本

情况调查、放射诊断设备放射防护监测和放射诊疗场所放射防护

监测工作、组织放射治疗和核医学设备放射防护检测以及数据收

集工作。 

3.要加强对监测工作的质量控制，保证监测数据的规范性、

完整性和可靠性。 

（二）数据报送 

全部监测信息通过全国放射卫生信息平台实行网络直报。监

测项目承担机构应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前将监测数据并纸质版

材料（盖单位公章）报到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阳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前将监测数据并纸质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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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单位公章）报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和信阳市卫生计划生育委

员会。 

（三）质量控制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管理，严格按项

目要求和技术规范落实工作，组织开展对项目执行进度、完成质

量等情况的督导检查。信阳市卫生计生委将组织对各地监测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质量抽查。 

附表：1.放射诊疗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 

2.医用辐射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情况调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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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放射诊疗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等级：□级□等;□未定级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级别：□省/□市/□县□乡镇级□其他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地址：  省   市   区（县）   号 

 
 

一、基本情况 

在岗全部职工人数   □□人；其中放射工作人员人数 □□人 

二、放射诊疗设备、防护配套设备和工作人员数 

1 X 射线影像诊断 

1.1 设备情况 

屏片 X射线摄影机      □□台 

数字 X射线摄影机（DR）    □□台 

计算机 X射线摄影机(CR)    □□台 

直接荧光屏透视机      □□台 

影像增强器透视机      □□台 

平板探测器透视机      □□台 

乳腺屏片 X射线摄影机     □□台 

乳腺数字 X射线摄影机（乳腺 DR）  □□台 

乳腺计算机 X射线摄影机（乳腺 CR） □□台 

口内牙科机        □□台 

全景牙科机        □□台 

牙科 CT 机        □□台 

计算机 X射线断层扫描设备（CT）  □□台 

胃肠机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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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密度仪        □□台 

其他设备□□台（主要包括：                      ） 

1.2 防护设备配备情况 

辐射巡测仪□□台 

1.3 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副，铅防护眼镜（  ）件，铅防护屏风（   ）件 

其他防护用品□□（主要包括：                      ） 

1.4 人员配置情况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2 放射治疗 

2.1 设备情况 

钴-60 机   □□台   

电子加速器   □□台 

X 刀    □□台  

头部伽玛刀   □□台  

体部伽玛刀   □□台   

后装机    □□台   

深部 X射线机  □□台     

射波刀    □□台   

中子后装机   □□台     

质子加速器   □□台   

重粒子加速器  □□台     

电子回旋加速器 □□台 

其他设备□□台（主要包括：                      ） 

2.2 防护设备配备情况 

个人剂量报警仪□□台，辐射巡测仪□□台 

2.3 稳定性监测及设备情况 

是否开展稳定性监测:是□；否□ 

配备剂量仪数量□□台； 剂量扫描装置（二维或三维水箱）□□套 

2.4 人员配置情况 

医学物理人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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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3 核医学 

3.1 设备情况 

PET/CT（PET)  □□台  （生产厂家：   台数：   生产厂家：  台数：  ） 

SPECT/CT(SPECT) □□台 

回旋加速器   □□台   （生产厂家：    ）  

伽玛照相机   □□台 

其他设备□□台（主要包括：                      ） 

3.2 防护设备配备情况 

表面污染仪□□台，活度计□□台 

3.3 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副，铅防护眼镜（  ）件， 

其他（   ）件，包括（                           ） 

3.4 人员配置情况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4 介入放射学 

4.1 设备数 

用于介入诊疗的 C型臂 X射线机□□台 

其他设备□□台（主要包括：                      ） 

4.2 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付，铅防护眼镜（  ）件， 

铅悬挂防护屏（   ）件，防护吊帘（   ）件，床侧防护帘（   ）件 

床侧防护屏（   ）件，移动防护屏（   ）件 

4.3 人员配置情况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调查单位：            

填 表 人：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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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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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情况调查记录表 
 

医疗机构名称：                                  

 

X 射线诊断 核医学 

诊疗

项目 
常规X射线

诊断 

（人次） 

CT 诊断 

（人次） 

其他 

（人次） 

介入治疗

（人次） 

放射治疗 

（人） 诊断 

（人次） 

治疗 

（人） 

年度

结果 
       

 

注：1.本表最好采集医院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资料汇总后填，不含牙科诊所。 

2.常规 X射线诊断指屏片和透视、CR、DR、胃肠机、碎石机、骨密度仪等检 

查；CT 诊断不包括 CT 定位；乳腺摄影、牙科摄影等列入其他。若一人进行 

多部位检查则每部位算一次。 

3.放射治疗包括电子直线加速器、γ源、中子源等放射治疗。 

4.介入治疗包括心血管介入、肿瘤介入、神经介入、外周血管介入等。 

5.核医学诊断包括 SPECT 检查、PET 检查、功能测定（吸碘率、肾图、心功能、

脑血流）等。 

6.核医学治疗包括碘-131 治疗、粒子植入治疗、敷贴治疗等。 

7.数据统计时间为上一年度 4月 1日至当年度 3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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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 年信阳市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 

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项目实施方案 

 

为预防控制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根

据《职业病防治法》要求，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开展职业性

放射性疾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根据我省方案要求，

制定我市项目实施方案。 

一、监测目标 

掌握我市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个人剂量监测、职业

健康检查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等基本情况，分析放射

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现状、发病特点和趋

势，明确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制定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治

政策和修订国家放射卫生标准提供科学依据，最大限度地保护放

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权益。充分发挥各级放射卫生技术机构在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治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市县各级放射卫生技

术机构分工合理、互相配合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控体系。 

二、监测点设置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以市为单位设

置监测点（市疾控中心），根据 2017 年河南省职业性放射性疾

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直管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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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作纳入原所属省辖市。2017 年监测医院信阳市中心医院、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罗山县人民医院、

光山县人民医院、潢川县人民医院、息县人民医院、淮滨县人民

医院、息县人民医院、商城县人民医院、固始县中医院、光山县

白雀镇中心卫生院。 

三、监测内容与方法 

（一）监测点和监测医院基本情况 

1.辖区内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基本情况调查。以县、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单位报送辖区内的放射诊疗机构数、放射

工作人员数、个人剂量监测率和职业健康检查率等有关数据，填

报附表 1，电子版纸质版，以市为单位报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2.监测医院放射防护基本情况。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负责收集辖区内各监测医院填写的《监测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管理报告表》即附表 2（填报人签字、医院盖章），监测点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把附表 2 内容直接进行网络直报（纸质

版报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二）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个人剂量监测：组织选定的监测医院对全部放射工作人员

（包括实习生和进修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全员监测。对从事常规

放射诊断和远距放射治疗的工作人员，在胸部佩戴一个热释光剂

量计进行监测。对从事介入放射学(包括骨科放射影像引导手术)

和核医学诊疗的工作人员，应在铅围裙内的胸部或腰部，以及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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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裙外的颈部或肩处(通常在左领口处)各佩带一个热释光剂量

计，并分别报告监测结果。具体技术要求按照《职业性外照射个

人监测规范》 (GBZ128)执行。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年剂量累计

超过 20 mSv 时，要开展相关调查，并提出辐射防护改进建议。

提供选定的监测医院介入和核医学工作人员清单及剂量；提供超

剂量人员清单及核查报告（复印件）。 

（三）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严格按照《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

监护技术规范》（GBZ 235）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外

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检测与评价》（GBZ/T 248）等法规标

准开展岗前、在岗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要覆盖全部必检项

目，使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记录检查结果。记录

要完整、准确，职业史等关键项目不得空缺。 

职业健康检查中对从事介入放射学和核医学放射工作人员

要注意检查手部皮肤、眼晶状体和甲状腺功能和结节检查。有条

件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开展介入和核医学从业人员手部皮肤

显微检查，并拍摄照片记录放射工作人员手部皮肤放射性损伤。

发现放射性相关眼晶状体混浊或白内障，要拍摄裂隙灯照片。 

全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提供放射工作人员

2017 年职业健康检查的总结报告，提供 2017 年放射工作人员个

例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的电子版汇总数据，包括结果、结论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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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并填写附表 3。由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收集统计，

把附表 3 内容直接进行网络直报。 

（四）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防治相关法规、规章和标准实施情

况。 

跟踪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预防控制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实施情

况，总结执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提出制定或修订的意见及建议。 

四、项目管理要求 

（一）组织实施 

1.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制定全市监测项目实施方案，落实市级

项目技术机构，适时组织项目督导。 

2.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制定

监测工作技术方案，负责对我市放射卫生技术机构进行技术培训

和指导，负责项目工作的组织实施和质量控制，负责对监测数据

的审核和汇总，完成我市监测工作总结。 

3. 各区、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监测工作，

明确承担项目的技术机构，协调组织监测医院，报送辖区内监测

点和监测医院基本情况等监测内容，督促项目承担机构按时上报

监测数据和工作总结（加盖单位公章），确保监测工作顺利进行。

要充分发挥放射卫生技术机构的技术作用，确保工作进度。 

4.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本辖区项目工作，负责收

集监测点和监测医院基本情况调查、监测医院的放射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检测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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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始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参照对

我市的要求，组织管理好本县的相关工作，并与我市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沟通合作机制，按本方案要求报

送相关数据。 

（二）经费使用要求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介入和核医学科放射工作人员佩戴第二

个剂量计开展监测、补助开展部分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相关技术

人员培训、质量控制与保证、现场调查、监测数据录入上报等监

测工作以及购买必要的耗材等。 

（三）数据报送 

市级及各区、县监测项目承担机构应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前报送监测数据（附表 1、附表 2、附表 3、放射工作人员 2017

年个人剂量监测数据的电子版、选定的监测医院介入和核医学工

作 

人员清单及两个剂量数据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提供超剂量人员清

单纸质版和电子版及核查报告复印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卫生科邮箱 xycdczfk@163.com）报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总后报送至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并进行网

络直报附表 2、附表 3 。 

（四）质量控制 

在开展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与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中，

要广泛听取专家意见，要结合实际情况，注重技术培训和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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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减少数据差错和中间环节；定期组织开展对执行进度和完成

质量等情况的督导检查。市卫生计生委将组织对各地监测工作开

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和质量抽查，将结果进行通报。 

 

附表：1.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基本情况表 

2.监测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报告表 

3.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工作总结相关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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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基本情况表 

 

信息内容 数据 备注 

放射诊疗机构数   

放射工作人员数   

个人剂量监测人数   

个人剂量监测率   

年度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个人剂量监测中，省级机构的监测人数  
注意不是监

测的人次数 

个人剂量监测中，其他机构的监测人数  
注意不是监

测的人次数 

辖区内个人剂量监测机构数   

其他在辖区内开展个人剂量监测的机构分别为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中，省级机构年度

的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中，其他机构年度

的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其他在辖区内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的机构分别为 
  

 

填表单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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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监测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报告表 

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等级：□级□等；□未定级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级别：□省/□市/□县□乡镇级□其他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地址：     省   市    区（县）   号 

 

一、放射防护配套设备和工作人员数量 

1．X射线影像诊断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工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配置：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付，铅防护眼镜（  ）件，铅防护屏风（   ）件 

2．放射治疗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防护配套设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台辐射巡测仪□□台 

3．核医学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分装、注射等直接操作放射性核素的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人 

佩戴双剂量计监测的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人 

工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配置：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付，铅防护眼镜（  ）件， 

其他（   ）件，包括（                           ） 

4．介入放射学 

放射工作人员人数□□□人，男性□□□人，女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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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人 

佩戴双剂量计监测的放射工作人员数量□□□人 

工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 

铅橡胶围裙（  ）件，铅橡胶帽子（  ）件，铅橡胶颈套（   ）件 

铅橡胶手套（  ）付，铅防护眼镜（  ）件， 

铅悬挂防护屏（   ）件，防护吊帘（   ）件，床侧防护帘（   ）件 

床侧防护屏（   ）件，移动防护屏（   ）件 

 

二、放射工作人员培训与职业健康监护 

放射工作

人员培训 

上岗前培训人数（） 

在岗培训人数（） 

放射工作

人员持证 

持证人数（） 

发证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 人 剂 量

监测 

1.个人剂量监测情况：没有监测□ 监测□ 

2.提供剂量监测服务的机构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人数（） 

4.个人剂量应监测人数（），实监测人数（） 

年个人剂量 Hp(10)≥20mSv 人数（）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与 职

业 健 康 监

护档案 

1.建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人数（    ） 

2.本次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放射工作人员数（） 

4.应检人数（   ） 

其中，岗前（）在岗（）离岗（）应急/事故（） 

5.实际检查人数（） 

其中，岗前（）在岗（）离岗（）应急/事故（） 

6.在岗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可继续从事放射工作人数（） 

建议暂时脱离放射工作人数（） 

不宜继续从事放射工作人数（） 

其中，检出职业禁忌或健康损害人数（   ） 

检出疑似放射病病人数 （） 

最终处理结果：调离人数（），确诊放射病人数 (    ) 

7.离岗检查中，疑似放射病人数（），确诊放射病人数 (    ) 

8.应急/事故检查，疑似放射病人数（），确诊放射病人数 (    ) 

 

 

调查单位：                            填表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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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工作总结相关信息 

1.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机构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及所在科室  

手机号码  

2.本年度职业健康检查的情况： 

共有多少家放射工作单位在本机

构健康检查 
    家 

在本机构健康检查的放射工作单

位中，共有多少家放射诊疗机构 
    家 

共完成多少人次健康检查     人次 

使用的职业健康检查表是否来自

55 号令？ 
是□ 否□ 

职业健康检查表是采用系统打印

还是手写？ 
系统打印□手写□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多少人次     人次 

岗中职业健康检查多少人次 

    人次，其中，诊断放射学（2A）    人次，牙科放射学

（2B）    人次，核医学（2C）    人次，放射治疗（2D）    人

次，介入放射学（2E）    人次，核燃料循环（1）    人次，工

业应用（3）    人次，天然源（4）    人次，其它（5）    人

次。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多少人次     人次 

3.在岗期间的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情况 

是否进行在岗期间的外周血淋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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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如上题回答为“是”，则填写： 

① 年度共完成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人次，其中

发现异常的    人次； 

② 每人分析    个分裂相，实验室参考值为    。 

4.晶状健康检查情况（如有裂隙灯照片，请随本总结报告一同上报，不超过 3张）： 

健康检查中发现晶状体后囊下浑

浊的人数 
    人 

5.介入放射学、核医学科工作人员特殊检查（如有手部皮肤放射性损伤照片，请随本总结报告一同

上报，不超过 3张） 

介入放射学、核医学科工作人员

是否有特殊检查？ 
是□ 否□ 

如回答“是”，则填写具体的检

查项目（如有超过 5种检查项目，

请自行添加）： 

① 检查项目名称    ，    人次数，异常率：     

② 检查项目名称    ，    人次数，异常率：     

③ 检查项目名称    ，    人次数，异常率：     

④ 检查项目名称    ，    人次数，异常率：     

⑤ 检查项目名称    ，    人次数，异常率：     

6.甲状腺检查情况： 

是否进行甲状腺彩超检查？ 是□ 否□ 

如回答“是”，则填写： 
本年度共完成甲状腺彩超    人次，其中发现异常的__________

人次。 

7.职业健康检查数据库情况： 

是否有汇总的健康检查数据库？ 有□ 无□ 

是否可以导出汇总的个例健康检

查数据为 excel、access 等常用

数据库格式？ 

是□ 否□ 

汇总的健康检查数据库软件采用

哪种架构 
单机版□ 网络版□ 其他□（请注明） 

汇总的健康检查数据库软件 
商业软件□（请填写软件的名称，版本，开发公司） 

自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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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特殊情况和异常结果： 

(1) 

(2) 

(3) 

(4) 

(5) 

9.工作建议： 

(1) 

(2) 

(3) 

(4) 

(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称： 

（加盖单位印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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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7 年度信阳市重点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经费分配表 

 

县（区） 分配金额 

浉河区 3 万 

平桥区 3 万 

罗山 3 万 

光山 4 万 

潢川 3 万 

商城 3 万 

淮滨 3 万 

息县 3 万 

新县 3 万 

信阳市市本级 12.4 万 

合计 40.4 万 

 

 

 

 

 

 

 

信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31 日印发 


